关于组织申报广东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第一批重点实践场景建设试点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各学院:
根据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协同推进工作专班〔2026〕1 号文要求，现启动我校第一批重点实践场景建设试点组织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场景（3 类可选）
1.科 — 教 — 产 — 融 — 创一体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新模式（省教育厅牵头）
2.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省科技厅牵头）
3.创新颠覆性技术科研攻关组织模式（省科技厅牵头）
二、申报主体与要求
1.牵头单位：我校为唯一牵头单位，可联合企业 / 平台 / 机构申报（联合单位≤5 家）
2.需已具备较好建设基础、明确合作机制、签订合作协议
3.负责人须全程实质性参与，具备统筹协调与资源调动能力
1.建设周期：不超过 2 年
三、核心支持（简要）
场景 1：立项高校每年200 万–500 万元综合资助
场景 2：考核加分、职称与绩效认定倾斜、尽职免责、平台开放
场景 3：单项最高200 万元支持，单列研究生指标，推荐国家级项目
四、关键截止时间（校内 + 省级）
人才双向流动场景（场景 2）
校内材料截止：4 月 27 日
科 - 教 - 产 - 融 - 创场景（场景 1）、颠覆性技术场景（场景 3）
校内材料截止：5 月 7 日
五、提交材料
请将《试点申报书》以及佐证材料、合作协议、真实性承诺书电子版钉钉发至徐智君，通过形式审查后再打印纸质版（一式 4 份）交到科研处统一盖章。
科研处
2026年4月14日


